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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服务民族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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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驻云南专员办支持民贸经济发展 

 
 

  明镜 
 
 
    云南是我国西部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由于历史及地理的原因，云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如何贯彻好民贸企业“先征后返”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边疆繁荣稳定，便成了财政部驻云南专

员办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 

 
    国家“先征后返”的民贸税收优惠政策虽然对企业帮助较大，但退税政策本身不仅影响到

当地财政基数，而且还要企业所在地财政承担25％的部分，地方财政确实难以承受。因此，要真

正把此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难度较大。财政部驻云南专员办针对有关县（市）财政收支实际，积

极为退税政策的顺利执行理顺关系、疏通渠道。首先，争取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积极与省

财政、国税等相关部门进行联系、协调和沟通，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为民贸企业能够充

分享受中央税收优惠政策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也加大了执行政策的力度。其次，财政部

驻云南专员办还深入到部分边疆少数民族县（市）进行调研，并就贯彻执行中央给予的税收优惠

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对民贸县、民贸企业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的背景、意义等进行耐心细致的

宣讲，并就执行退税政策扶持企业发展，增强企业后劲对培植地方财源、今后对地方财政收入增

长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使原先部分地方政府对退税政策有了新的认识。通过这些工作，“十

五”以来，云南省15个地、州、市的68个民贸县始终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退税优惠政策。 
 
    “十五”期间，一般增值税退付审核审批工作是财政部赋予专员办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

专员办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它政策性强、业务量大、工作繁杂、涉及面广，面对的一般都是困难

面较大或需要国家特殊扶持的企业。特别是云南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分布较广、民贸企业比较分

散，退税金额较为零星。财政部驻云南专员办不论企业大小，不论金额多少，他们都一视同仁，

及时、认真处理每一户企业的每一份申请。针对偏远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特殊情况，他们

对这些地区的民贸企业尽量给予简化手续，实行特事特办；对困难大、资金紧、路途远的企业，

他们尽最大可能及时办理、审批申请，以解企业燃眉之急；对一些资料报送不全的企业，他们及

时通知进行初审的财政部门或者企业电传补充资料，采取“先办后补”的形式，加快审批速度。 



 
    “十五”期间，由于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云南省民贸县、民贸企业受益颇多。一是大

大增强了企业的发展后劲和竞争实力，为民贸企业的顺利改制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不完全统计，

至2005年末，云南省95％以上的民贸企业已经顺利完成了改制。二是有力地促进了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建设和发展。根据对部分享受退税的民贸企业调研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县（市）以

及企业通过退税等多项政策的扶持，企业的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和当地的就业率等方面都比税收

扶持前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从而对边疆的稳定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三是通过退税政策

的扶持，使绝大部分民贸企业摆脱了困境，增强了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促进民族贸易县

以及民贸企业经济建设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社会职能的充分发挥等方面都起到了良好效果，在

民族地区流通领域发挥了主渠道作用，使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持续、健康的发展步入了良性发展轨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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